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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南京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

司南京金羚生物基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羚生物基”）、江苏羚越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羚越”）、江苏金羚纤维素纤维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苏金羚”），控股子公司江苏越科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越

科”）。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金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越

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越科”）预计 2025 年度为上述合并范

围内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10,740 万元的担保额度。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上海越科已实际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64,100 万元，占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53.68%。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实际为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66,100 万元，占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58.47%。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担保预计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10,740 万元，超

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其中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预计不超过 16,940 万元。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担保情况

为满足公司 2025 年度经营发展需要，根据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

资本性投入等对资金的需求情况，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越科拟为合并范围内子

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额度合计最高为 110,740 万元。



涉及被担保的子公司包括:江苏金羚、金羚生物基、江苏羚越及江苏越科。

（二）公司就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5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5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负责办理具体的担保事宜并签署相关法

律文件，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授权期限自公司 2024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5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授权期限内，担

保额度可循环使用。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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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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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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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江苏金羚纤维素纤维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盐城市大丰区王港闸南首

法定代表人：李翔

注册资本：40,000 万元整

成立时间：2002 年 9 月 13 日

经营范围：差别化粘胶短纤维制造；浆粕、纸张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服

务；浆粕、造纸技术开发及研究；棉短绒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内河港口经营



（按许可证核定项目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系公司间接出资 100%的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江苏金羚总资产38,818.44万元，净资产-35,082.39

万元；负债总额 73,900.84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73,781.9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90.38%；2024 年度营业收入 48,803.03 万元，

净利润-9,532.54 万元。

2、 南京金羚生物基纤维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瓜埠镇郁庄路 2号

法定代表人：康国培

注册资本：84,006.23 万元

成立时间：2004 年 4 月 23 日

主营业务为：天然水收集与分配；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生物基材料制造；生物基材料销售；生物基材料技术研

发；物业管理；机械设备租赁;装卸搬运；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系公司直接出资 100%的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金羚生物基总资产 90,506.62 万元，净资产

43,252.75 万元；负债总额 47,253.86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2,994.78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 40,843.3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2.21%；2024 年度营业收入

7245.90 万元，净利润-34,950.74 万元。

3、 江苏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亚鹏路 66 号金基汇智园 9幢

法定代表人：李翔



注册资本：2,000 万元整

成立时间：2022 年 9 月 22 日

主营业务为：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究；生物基材料销售；包装材料及制

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服装辅料

销售；纺织专用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机械设备销售；耐火材料销售；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建筑材料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系公司直接出资 100%的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江苏羚越总资产 4,598.75 万元，净资产 2,327.20

万元；负债总额 2,271.55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271.5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9.39%；2024 年度净利润 215.63 万元。

4、 江苏越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东台沿海经济开发区迎宾路 75 号

法定代表人：谌聪明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整

成立时间：2011 年 3 月 16 日

主营业务为：一般项目：高强度高模量泡沫板研发、生产、销售，非金属制

品精密模具设计、制造（除塑料制品、橡胶制品）、销售，树脂基复合材料制品

设计、加工（不含化工工艺）、销售，机电设备研发、生产、销售（具体生产项

目按照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所列项目生产），高分子材料、复合材料、塑料

制品、耐火材料、五金交电（除电动三轮车、汽车）、建材研发、销售，机械设

备安装，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系公司间接出资 56.78%的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江苏越科总资产 15,217.70 万元，净资产 780.10

万元；负债总额 14,437.60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907.62 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 12,880.0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94.87%；2024 年度营业收入 5,166.16 万元，

净利润-7,115.55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担保事项尚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除已根据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且在以前年度签订的协议外，尚未签订具体担保协议。上述担保尚需银行或

相关机关审核同意，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公司对其经营状况、资信

及偿债能力有充分了解和控制，风险可控。本次担保有利于满足公司下属子公司

的业务开展和资金周转，符合公司整体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对子公

司担保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认为：江苏

金羚、金羚生物基、江苏羚越系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江苏越科系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以及上海越科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授信担

保是为保证金羚生物基、江苏羚越、江苏金羚及江苏越科正常的流动资金周转，

满足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提高运营效率。本次担保是在被担保人的盈利能力、偿

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上海越科已实际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64,100 万元，占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53.68%。除公司为合并范围内

子公司提供担保外，公司及各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情况。公司及各子公司

不存在对外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南京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5 日


